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意见 

 

鉴于： 

经北京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公开挂牌，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天海龙”、“本公司”）拟向大连尚龙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尚龙投资”）出售其持有的除山东海龙博莱特化纤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博莱特”）51.26%股权及对博莱特的债务以外的全资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

“拟出售资产”），尚龙投资拟以现金方式支付本次交易对价（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4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董事会在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相关评估资料后，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

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意见如

下：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及胜任能力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资产评估机构沃克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能够胜任本次

评估工作，沃克森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或潜在的利益或冲突，

具备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假设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及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

或准则，反映了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拟出

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体现了谨

慎性原则，与评估目的相关一致，得出的资产评估结果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拟



出售资产的市场价值。 

4、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沃克森在本次评估中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作为最终评估结果。由于资

产基础法的评估思路是在合理评估各项资产价值和负债价值的基础上确定评估

对象价值，估值金额不会直接受到报告期及未来财务预测的销售收入、毛利率、

净利润等影响。因此，对评估依据的合理性分析主要体现在各项资产和负债价值

的评估中。本次沃克森对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增值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的增值。 

5、拟出售资产定价合理性分析 

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定价以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

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根据北交所的公开挂牌转让结果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

1元，定价原则及定价程序充分保护了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评估机构的

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

公允性的意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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